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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本部分所述词语或简称与本报告书摘要“释义”所述词语或简称具有相同

含义。 

一、本报告书摘要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 16 号》

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编写。 

二、依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准则第 16 号》的规定，

本报告书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截至本报告书

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杭州热电中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

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 

五、 本次收购系收购人通过国有资产内部无偿划转方式取得杭州热电 61.63%

股份，符合《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可以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形。 

六、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除收购人所聘请的

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

告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七、收购人承诺本报告书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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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释 义 

本报告书摘要中，除非特别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特定意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本次收购、本次划转 指 收购人以国有股权无偿划转方式获得杭州热电合计61.63%股

份 

杭州热电、上市公司、

公司 
指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能源、收购人 指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城投 指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银行 指 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无偿划转协议》 指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协议》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准则第 16 号》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

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上市规则》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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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的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注册地址 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古荡街道和景商务中心3幢102室 

法定代表人 沈卓恒[注] 

注册资本 5,001万元 

成立时间 2022年12月05日 

经营期限 长期 

通讯地址 杭州市西湖区天目山路30号燃气大厦9楼 

联系电话 0571-88163630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100MAC4EBEK13 

经营范围 
许可项目：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注：2022年12月23日，杭州能源法定代表人由牛国光变更为沈卓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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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的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杭州能源的股东共有 1 名，为杭州城投。杭州

能源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89.02%              9.89%                     1.09% 

 

 

        100%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杭州能源的控股股东为杭州城投，实际控制人

为杭州市人民政府。 

（二）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参股公司

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1、收购人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参股公司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杭州能源无其他对外投资。 

2、控股股东所控制的核心企业、主要参股公司及其主营业务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控股股东杭州城投直接持股的主要子公

司的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名称 注册资本（万元） 出资比例 主营业务 

1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

限公司 5001 100% 城市生活垃圾经营性服务 

2 
杭州市安居集团有

限公司 5001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住房租

赁；物业管理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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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杭州市水务集团有

限公司 500000 100% 原水、供水、排水等 

4 
杭州市公共交通集

团有限公司 25000 100% 公共客运 

5 
杭州市燃气集团有

限公司 40000 100% 燃气业务 

6 
杭州市环境集团有

限公司 40000 100% 

垃圾清运、转运、焚烧发

电，危废处理，垃圾资源化

利用 

7 
杭州市居住区投资

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50000 100% 房地产开发、经营 

8 
杭州市城市建设发

展集团有限公司 302000 100% 市政项目建设、管理 

9 
杭州城投资产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70000 100%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和大宗

商品贸易 

10 
嘉善城发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47922 70% 嘉善PPP项目公司 

11 
杭州市房地产开发

集团有限公司 5000 70% 房地产综合开发经营 

12 
杭州城投新文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27180 63% PPP项目 

13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40010 62% 

工业园区热电联产、集中供

热、分布式光伏发电、热电

工程建设、煤炭经营 

14 
杭州城投海潮建设

发展有限公司 53650 60% 望江PPP项目公司 

15 
杭州市房地产控股

集团有限公司 31900 60% 
房地产投资、房屋租赁、房

地产经营 

16 
杭州市路桥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10500 56% 
市政养护、市政工程施工、

材料销售 

17 
杭州城投武林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60000 50% PPP项目 

18 
浙江钱江房地产集

团有限公司 10000 49% 房地产开发经营 

19 
台州市路桥新岛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30000 45% 台州PPP项目 

20 
杭州市城建开发集

团有限公司 135000 45% 房地产开发经营 

21 
杭州大家实业集

团有限公司 300000 45% 投资管理 

22 
杭州城投良渚投

资发展有限公司 49538 45% PPP项目 

23 
杭州建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16000 28% 建筑工程施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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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杭州城投建设有

限公司 5000 25% 
工程管理服务，建设工程

监理，采购代理服务 

25 
杭州市市政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30000 21%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公路工程施工总承包 

26 

嘉兴城溪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

伙） 
41820 20% 实业投资 

27 

杭州城投桢诚投

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300000 17% 投资、投资管理 

28 
杭州会展新城股

权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 16% 股权投资 

29 
杭州产权投资有

限公司 1000 15% 
产权中介代理，企业资产

重组、改制策划咨询 

30 

杭州市中小企业

融资担保有限公

司 
22000 14% 融资性担保业务 

31 

杭州市城乡建设

设计院股份有限

公司 
10500 14% 

市政公用行业、建筑行

业、城市规划设计与咨询 

32 
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593020 5% 

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

委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

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

业务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和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成立尚不足一年，暂未实际开展业务。

根据《准则第 16 号》的相关规定，如收购人设立不满 3 年，应当介绍其控股股

东或实际控制人所从事的业务及最近 3 年的财务状况。以下为收购人控股股东

杭州城投所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 3 年的财务概况： 

（一）收购人控股股东主要业务情况 

杭州城投是以杭州市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投资运营为主的国有资本投资公司。

主营业务为（1）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运营；（2）保障性住房投资、建

设、运营；（3）公交、水务、能源等投资、建设、运营；（4）钱江新城二期

等市委市政府确定的区域开发、运营；（5）旧城改造，未来社区建设，房地产

投资与开发；（6）产业园区投资、建设、运营；（7）市委市政府确定的重大

项目投资与其他任务；（8）相关产业投资、资产经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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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收购人控股股东最近三年的财务情况 

杭州城投最近三年经审计合并财务报表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67,279,201,271.89 162,288,485,860.80 138,941,776,211.40 

负债总额 108,063,629,742.66 106,132,941,755.91 86,290,764,505.77 

净资产 59,215,571,529.23 56,155,544,104.89 52,651,011,705.63 

资产负债率（%） 64.60 65.40 62.11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营业收入 39,991,875,582.72 30,407,389,760.93 28,077,837,085.29 

净利润 2,273,413,950.33 2,211,227,446.62 1,878,434,708.00 

净资产收益率（%） 3.84 3.94 3.57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审计。 

四、收购人最近五年内的合法合规经营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杭州能源最近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也没有涉及对公司合法存续、持续经营产

生实质影响的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及高管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 

序号 姓名 性别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有其他国家

或地区居留权 

1 沈卓恒 男 董事长 中国 杭州市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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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茅恬卉 女 董事 中国 杭州市 否 

3 孙晟 男 董事 中国 杭州市 否 

4 牛国光 男 总经理 中国 杭州市 否 

5 钟晟 男 监事 中国 杭州市 否 

（二）收购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所涉处罚、诉讼和仲

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上述人员在最近五年内均未受过行政处罚（与

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亦未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

诉讼或者仲裁事项。 

六、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

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除持股杭州热电外，杭州城投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

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简况如下： 

证券简称 证券代码 持股比例 上市地点 

杭州银行 600926 5%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七、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简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不存在持股 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摘要签署日，杭州城投持有杭州银行、杭州市中小企业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5%以上的股份，除此外不存在其他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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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收购的主要目的是为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优化产业布局，理顺

管理体制，根据杭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市属国有企业深化改革优化布局的方案》

等文件精神，按照杭州市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工作办公室关于下达市属国有企业

改革任务的通知（杭企改专办（2022）1号）要求，杭州城投拟将其持有的公司

股份61.63%（计246,600,000股）无偿划转至杭州城投全资子公司杭州能源。 

本次收购属于杭州市人民政府对杭州城投内部资产及产权结构的调整事项，

不涉及上市公司资产或实际控制人的变化。 

二、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加或处置其已拥有权益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除本次收购涉及事项外，杭州能源不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或减持杭州热电股份的计划。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

杭州能源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收购所履行的相关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2022年12月15日，杭州城投作出股权划转决定，将其持有的杭州热电61.63%

国有股权无偿划转至杭州能源。 

2022年12月27日，杭州能源与杭州城投签署《无偿划转协议》。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已取得国有资产交易管理主体的授权

和批准。 

（二）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履行的程序包括但不限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过户登记程序。上市公司将及时公告本次收购的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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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 

本次收购前，杭州能源未持有杭州热电的股份，杭州热电的股权控制关系

如下图所示： 

 

 

       89.02%              9.89%                     1.09% 

 

 

               61.63% 

 

 

本次收购完成后，杭州能源持有杭州热电 246,6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占杭州热电总股本的61.63%，杭州热电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89.02%              9.89%                     1.09% 

 

 

        100% 

 

 

61.63% 

 

 

二、 本次收购的方式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杭州热电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杭州市人民政府 

杭州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杭州市能源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省财务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国开发展基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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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购的方式为国有股权无偿划转的方式，即杭州城投通过无偿划转的

方式将其持有的杭州热电 61.63%股份（246,600,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划入

杭州能源。收购完成后，杭州能源将成为杭州热电的控股股东，杭州城投成为

杭州热电的间接控股股东，杭州热电的实际控制人仍然是杭州市人民政府。 

三、  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杭州城投持有杭州热电 246,600,000 股股份（占

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61.63%），全部为有条件限售 A 股股份。具体限售情况如

下： 

2021年6月30日，杭州热电股票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杭州城投承诺其所

持有的杭州热电246,600,000股股份（占上市公司股份总额的 61.63%）自杭州热

电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已直接和间接持有的

杭州热电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股份，也不由杭州热电回购该部分股份。 

《上市规则》第 3.1.5 条规定：“发行人向本所申请其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时，其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应当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其直接和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

行的股份，也不由发行人回购该部分股份。发行人应当在上市公告书中披露上

述承诺。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1 年后，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经上述承诺主体

申请并经本所同意，可以豁免遵守上述承诺： 

（一）转让双方存在实际控制关系，或者均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所控制，且

受让方承继不转让股份的义务； 

……” 

鉴于：杭州热电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并上市距今已满一年；本次无偿划

转的划出方为杭州城投，系划入方杭州能源的全资股东，实际控制人均为杭州

市人民政府；杭州能源已作出承诺将承继杭州城投在杭州热电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票时作出的股份锁定等相关承诺，因此本次收购属于《上市规则》第 3.1.5

条规定的同一控制下转让的情形，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后，本次无偿划转涉

及的标的股份可豁免遵守上述股份限售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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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上述情形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的杭州城投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不存在其他质押、司法冻结等权利限制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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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免于发出要约的情况 

一、收购人免于发出要约的事项及理由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收购人可以

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一）收购人与出让人能够证明本次股份转让是在

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不同主体之间进行，未导致上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发生

变化；……” 

本次收购系国有资产内部无偿划转，本次收购前后，杭州热电实际控制人

均为杭州市人民政府，本次收购不会导致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本次

收购符合《收购管理办法》中关于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股份的情形。 

二、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 

关于本次收购前后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请参见本报告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

方式”之“一、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的变化情况”。 

三、收购人受让的股份是否存在质押、担保等限制转让的

情形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详见本报告

书摘要“第四节 收购方式”之“三、本次收购涉及股份的权利限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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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日，收购人已按照有关规定对本次收购的有关信息

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本报告书摘要内容产生误解必须披露而未披

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

其他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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